花蓮縣114學年度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安置追蹤回報表
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特教承辦人聯絡電話： 　   　　   
	安置情形
	學生姓名
	
	安置學校
	

	
	鑑定結果
	
	安置班別
	

	
	發文日期
	中華民國    年　　月　　日

	
	發文字號
	府教特字第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號

	
	說明
	1.請安置學校協助家長辦理相關報到事宜。

2.請安置學校於學生安置後一個月內填寫本表，並寄（送）回鑑輔會建檔，並請確實於通報系統（異動/轉銜/更新）該生相關資料檔案。

3.若學生於安置後一週內未報到，請立即將本表回報鑑輔會。 

	報到情形
	□已報到
	□設籍於本校普通班　 年　 班；普通班導師：           
□設籍於本校集中式特教班；特教班導師：              

	
	□未報到
	簡述原因：

	相關服務

支援情形
	· 補助經費          □專業團隊
· 教師助理員        □交通服務
· 相關輔具          □無障礙設施
· 資優教育方案      □其他（請說明）               

	· 目前適應情形
	· 非常良好      □良好      □普通      □不良
請針對以上勾選，並做簡單質性資料敘述：

	職稱
	特教承辦人
	特教業務

單位主管
	註冊組長
	校長

	簽章
	
	
	
	


